
合作社工人訂定其工作性質分調加入職業工會

發文機關：前社會部

發文字號：前社會部35.11.15. 京組字第13210號代電

發文日期：民國35年11月15日

非公營性質之合作社社員或雇用之工人，均可依其工作性質分別加入各該業工會。


